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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提供場地給民眾使用，來到大安就像是回到一個可以放鬆及獲得片刻喘息的家，如同在天父花園裡盛開的小花被園丁細心呵護，讓每個獨特的生命因著愛與幸福的流動被滋養，尋回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感動。

場地照片
會議室  地板教室 多功能教室

2-4-1場地使用規約
依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公設民營婦女支持培力中心場地出借規定」內容訂定。

租借時間
週二、四、五、六，上午09:30-下午17:30
週三，下午13:30-20:30

申請方式
來電確認場地狀況→填寫申請表格→完成場地借用
◆場地出借以不影響中心活動為原則，本中心有優先使用之權利。
◆如遇場地使用教室、時段重複，本中心有異動使用之權利。

申請表格
 1.場地申請表(必備)
 2.如果您有活動相關計畫書、簡章或ＤＭ也請提供給我們(選備)
            ※請提前於活動一週前完成申請，以利使用。

注意事項
◆本中心場地為免費借用，請協助於離開前，填寫使用紀錄。
◆本中心僅提供場地借用，使用者請配合完成以下事項：
1.自行完成場地布置及協助場地恢復。
2.協助維護場地清潔，可與本中心借用清掃用具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場地使用期間所產生之垃圾，請於活動當日自行清理並攜出場外處理。
4.活動單位應自備指引人員，並自行通知出席人員活動地點相關資訊。
5.本中心不提供影印服務。
◆本中心廚房屬於內部工作人員專用區域，外部人員請勿擅入。廚房垃圾桶不提供借用單位使用，廁所垃圾桶僅限丟棄如廁相關衛生用品，嚴禁其他用途。
◆本中心備有麥克風、投影機、白板供場借單位使用，如欲使用請於申請時告知。
◆為了達到活絡場地之目的，連續借用時間不得超過2個月，不宜多次、重複使用。
◆如遇更改/取消借用，請於活動一週前告知，若未盡告知義務達三次者，將不得再借用本中心場地。
◆中心場地禁止出借從事政治性、宗教性、商業性及營利性，包括：酒席宴客、收取學費或金錢交易…等活動。
◆本中心場地全面禁菸，並禁止用火及任何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之器具，請務必配合。
◆使用本中心場地，如有下列之任一情事，將立即停止其使用，並依規定不得再次向本中心申請場地借用。
1.違反公共安全者。
2.與原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私自轉讓他人使用者。
3.違反法紀或社會善良風俗者。
4. 嚴重違反場地規定，經勸導後仍未改善者。

損壞賠償相關事項
◆場地借用前即發現設施設備有損壞情形，請先告知，否則視同使用後損壞。
◆場地及設備使用後，若發現有損壞情形，需照價賠償或購買原物以賠償，若僅需修繕，則修繕費用由借用單位負擔。
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本中心將酌予修訂，並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可公告實施。

2-4-2場地租借申請表
(※請務必來電確認可使用時段再填寫)
表單下載-pdf檔
    -word檔
線上申請-google表單

